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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政府不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就

容易产生问题。若中央政府权力分配过大，会产生经济全

局的资源错配；若地方政府权力分配过大，则会产生市场

分割，引起另一种资源错配。只有简政放权，将政府权力

限制在必要的公共领域，才能谈得上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

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央地关系     简政放权    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理顺央地关系的关键点是什么

未来中国大局如何，

取决于几个基本关

系能否调整好：一是政治

经济全局中的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

基本公正的劳资关系，三

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从长远来

看，这三方面关系都会发

生变革。短期内，调整中

央与地方关系不仅自身改

革风险小，且有利于降低调

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风险。

本届中央政府稳步推进简

政放权改革

本届中央政府高度重

视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建设，这方面的出色成绩

之一是推进简政放权，转

变政府职能。

李克强总理履职伊

始，便提出在本届政府任

期内要把原有审批事项削

减1/3以上，并已经提前

三年超额完成任务。截至

目前，国务院下放或取消

近千项行政审批事项。国

务院还发现由国家部门授

权地方政府审批的事项1200

多项，也要求中央有关部门

党国英

和地方政府做出清理。

对于政府保留的审批权力的设置，国务院的改革方案

也提出了诸多要求。取消审批后，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加

强对相关事务的事中和事后监管，这个做法事实上加强了

政府责任。对于必要的行政审批，国务院要求明确标准、

简化程序、降低收费、

提高效率。李克强总理

在多个场合强调依法行

政的必要性，要求国务

院和国务院各部门带头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

行职责。

国务院还明确要求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2014年4月，国务

院下发《关于清理国务

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项的通知》。《通

知》要求，将面向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

消或依法调整为行政许

可，将面向地方政府等

方面的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项取消或调整为政府

内部审批事项，不再保

留非行政许可审批。

改革开放以来，由

国务院如此大幅度地推

进简政放权改革，是前

所未有的。改革的决心

之大，部署之缜密，也

是以往罕见的。围绕这

个改革中心，一些系统

配套的改革也陆续出

台，加强了改革综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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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项改革的意义将逐步显现，其效果将对中国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

只有简政放权，才能谈得上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过多的政府权力不论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都

会妨碍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政府权力整体过大，会

抑制社会创新活力，产生“寻租”空间，既损失效率，又

妨碍平等。现在人们常说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

府介入。其实，“政府失灵”更为多见。“市场失灵”多

会带来分配问题，而“政府失灵”既产生效率问题，又产

生分配问题。比较政府与市场二者，它们的可替代性也有

很大不同。政府的部分功能可以由社会组织替代，在技术

变化以后，甚至可由市场替代；但市场的功能除了因交易

成本的变化而可能由企业替代之外，政府或社会组织替代

市场很难不牺牲效率与平等。

如果政府不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就

容易产生问题。若中央政府权力分配过大，会产生经济全

局的资源错配；若地方政府权力分配过大，则会产生市场

分割，引起另一种资源错配。只有大幅度简政放权，将政

府权力限制在必要的公共领域，才能谈得上合理配置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政府所开

展的简政放权改革为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

要基础。但是，仅仅有这个改革是不够的。要建立真正的

法治政府，实现依法治国，还必须从战略高度系统谋划中

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合理央地关系应具有的特征

在中国稳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

地方自主权是十分必要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具有下

述特征，方称得上合理：

第一，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合理配置的基础，应该是政

府最大限度地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政府权力局限于必要的

公共事务领域。各级政府都应少管冗杂事务，把某些公共

服务权力转至非政府组织，为自己“瘦身”。

第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级地

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用法律来确定，实现法治化。地方政

府对辖区事务有立法权，约束条件仅仅是地方法规与上位

法不冲突。

第三，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权力由各级政府合理分配，

按照“地方政府能办好的事情尽量交给地方办”的原则来

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这里讲的地方政府能办

好的事情，既包括地方政府在自己辖区里能办好的事情，

也包括地方政府之间自己能协调好的事情。中央应大胆放

权，不用过分担心“区域分割”问题。例如，美国芝加哥

这个城市虽分割在几个“行政区”中，但基本不影响芝加

哥的发展。除法治维护、政局掌控、金融稳定、国家安

全、和平外交、生态保护、农业支持、社会保障、区域平

衡、大灾应对等重大事务之外，中央政府的权力或可下放

地方政府，或可交给社会组织。

中央政府的权力调整后，会不会引起麻烦？这个问题

当然很重要。避免麻烦生成，需要做多方面的系统性改

革。例如，在理想央地关系的模式下，可以适当增加地方

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征收财产税。财产税是一个国家的基

础税种，这个税种的好处甚多。第一，征收财产税，可以

激励政府把好的地块让给老百姓，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利用

好边角地。政府卖地时会特别谨慎，一般会卖特别没有经

济前途的土地用作公用建设用地，以避免财产税的损失。

第二，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

时会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这个项目是不是会带来钱；二是

这个项目会不会导致周边地区价值下降。这说明，财产税

的收取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注意外部性问题，因为外部性因素

可能是财产的贬值因素。因财产税的征收，企业及个人都会

尽可能节约土地使用。第三，财产税征收能体现财产占有与

社会责任的匹配性，是建立社会公正的需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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